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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

為確保實習合作機構品質，特定工業管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實習合作機構評估篩選作業要

  點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貳、適用範圍 

本系之實習機構應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，並以與本系專業相關之公民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

  原則。 

參、內容 

第一條 首次合作之實習機構與實習職務，應就下列項目檢核： 

(一) 薪資待遇與工作時數。 

(二) 保險之投保與保障(含勞健保/職災保險) 

(三) 食宿或交通等福利提供。 

(四) 職務內容與本系專業之適配度。 

第二條 首次合作之實習機構評估篩選方式： 

(一) 系所推薦：由本系教師接洽提出，經系主任評估後，完成「實習合作機構遴選評估

表」並提交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。 

(二) 學生推薦：由學生向本系提報，經系主任評估後，完成「實習合作機構遴選評估表」

並提交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。 

第三條 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應就實習合作機構進行必要之了解與評估，審議「實習合作機構遴選評

估表」，篩選合適之合作機構後，始得簽訂實習合約。 

第四條 審查通過之實習合作機構，應於本系網頁及社群平台公告相關實習資訊，並辦理學生媒合

事宜。 

第五條 學生完成實習後所提出的意見，或實習指導教師之評估意見，應作為調整、檢討和篩選實

習機構之參考。 

第六條 本作業要點經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